
香港國際調解（深圳）分中心開業一年 解50多起知識產權建築等商業糾紛

物權保護雲平台為產品增值 在深境外仲裁員 港人佔優

◆圖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劉陽表示，跨境調解遠勝法院訴訟，
可以保護商業機密免遭洩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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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企業和法律人士早前共聚深圳，
探討跨境調解業務前景。

▲羅偉雄表示，通過跨
境調解，多個相互爭執
企業達成和解，成為雙
贏的合作夥伴。 ◀跨境調解大灣

區保護中小企業
知識產權最佳策
略講座日前在深
圳舉行。圖為資
深調解員蔡其南
在講解知識產權
保護。

大灣區跨境糾紛調解
部分案例及效果

◆ 香港國際調解（深圳）分中心一年來已
幫助50多起知識產權；

◆ 香港一企業與深圳工廠發生糾紛，
經調解雙方達成合作，總金額超過
3億元人民幣；

◆ 兩港商在內地發生商事糾紛，涉金額逾
5,000萬元人民幣，調解成功達成和解；

◆保護企業機密信息不對外洩露：

◆較訴訟和仲裁費用少，時間短、效果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隨着大灣區融合步伐加快，愈來愈多港企港人北

上發展，過程中，企業或個人無可避免地面臨諸

如跨境知識產權、地產和建築糾紛等問題，而通

過訴訟或仲裁等方式去解決，既費錢又費時。香

港國際調解（深圳）分中心開業一年來，已幫助

50多起知識產權、建築等跨境產權糾紛得到了解

決，並且提供了由爭議雙方變成合作夥伴新的思

路，有些合作金額更達到3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採訪了香港國際調解深圳分中心的
主要負責人─香港和解中心會長、國際仲裁員羅偉雄

博士。他表示，香港國際調解中心的總部位於香港，其設立
得到了特區政府的支持，並獲得香港工商機構資金上的支
援。如今，調解中心來到深圳市設立分中心，主要是看到深
圳市在跨境知識產權糾紛調解方面有着日益龐大的需求。雖
然深圳市也有本地的調解中心，但往往缺乏國際經驗，而香
港國際調解中心在跨境知識產權糾紛方面的處理能力享譽國
際，其調解成功率達70%，履行率更是高達98%。

45天促成雙方從對手到合作
談到成立一年來深圳分中心的成果時，羅偉雄稱，目前經

該中心調解的大灣區港企及本地企業案例已經多達50多
例。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這樣一個案例：在香港有一家
非常知名的服裝品牌公司，發現在深圳也有一家服裝公司在
生產與其同類型的產品，而深圳公司所生產的產品無論是在
外形、包裝或者設計上都和香港品牌公司生產的產品幾乎一
模一樣。面對深圳公司涉嫌在知識產權上的侵權行為，香港
品牌公司原本打算運用訴訟手段來解決並獲得賠償，獲償的
目標是500萬港元。不過，考慮到只能在內地的法院提出訴
訟，加上不熟悉內地的司法程序，可能要花掉大量的時間和
金錢，但是對能夠獲得的收益也沒有把握，最後放棄了訴
訟，來到深圳分中心尋求調解幫助。
「調解中心在接到委託後，只花了45天就令雙方達成了

和解。和解的方案並不是賠償，而是雙方深度地合作，實現
了轉化對手為合作夥伴。深圳公司成為了香港品牌公司在深
圳的第二生產商，雙方合作的總金額目前更超過了3億元人
民幣。」

深圳每年培育千名調解人才
面對深圳跨境知識產權糾紛日益龐大的需求，深圳分中心
將如何發展應對？羅偉雄說，深圳分中心開業之後，除了每
年培育大約500名知識產權方面的調解員外，還有其他服務
於產權調解的專業人才，例如律師等，所有的培訓人員加起
來，深圳分中心每年將培育1,000名調解方面的人才。「深
圳分中心對這些調解人員的培訓要求也會非常高，直接
接軌國際水平。培訓完成後，還會為他們頒發專業證
書。這些證書都是得到國際上的認可，含金量非常
高。」他說。

從源頭治理企業商業糾紛
香港知識產權顧問有限公司（HKIPAS）合
夥人劉帥賢博士表示，隨着大灣區發展，兩地
企業商事接觸頻繁，當中產生不少商事糾紛。
調解可以讓雙方當事人在中立的第三方、調解
員主持調解會議下開展。深圳分中心響應國家
政策，把爭議源頭以調解為先來解決，從源頭
治理，讓大灣區的港企在遇到糾紛時可以來到
中心尋求協助。當然，需提供涉及糾紛的材料
如合同、協議等，以助開展調解工作。其角色
是在大灣區提供調解、培訓，與不同組織單位溝通，
交流合作，宣傳推廣，以調解解決商事爭議。其作
用以培訓提升調解員知識、調解技巧，提升調解員
專業操守，讓更多人士認識調解的好處。
劉帥賢表示，調解過程中，雙方當事人簽署

遵守保密協議承諾，不可把會議內容向外披
露，讓雙方在陳述、交談的過程中對爭議事項
自行提出解決方案。在調解員主持下，通過提
問讓雙方明白更多事件相關情況，消除彼此誤
解，並由雙方提出大家接受的解決方案。
他說，調解促進雙方理解，溝通讓合作關係

更長久。

出席「跨境調解大灣區保護中
小企業知識產權最佳策略講座」
的律師、國際調解員、上海和基
（深圳）律師事務所主任劉陽表
示，大灣區企業遇到糾紛，通過
司法調解遠勝法院訴訟，法院耗
時很長，但如果走調解的話，時
間會大幅縮短，效率較訴訟、仲
裁要好。

可保護商業機密免遭洩露
劉陽舉了多個案例，其中一個

是在貴州梵淨山一攝影家拍攝大
量漂亮的圖片被一網站侵權大量
盜用，當地一個快餐費用都要70
多元（人民幣，下同），他向對
方索賠三四萬元，經過舉證、收
集證據和開庭、一審、二審等，
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相關費用，
最後判決下來也僅獲得部分賠
償。如果通過調解的話，雙方心
平氣和地溝通，這一金額也可
以獲得賠償，無須費去大量
時間和精力打官司。
她稱，調解是很好的解決
糾紛方法，大灣區每天發生
大量司法糾紛，很多糾紛是
可以通過調解達到目的的，這
個數量是法院判決的很多倍。
劉陽表示，調解更大的好處

是可以保護企業商業機密，不
像訴訟和仲裁那樣，雙方要上交
很多證據，並且是公開審理，這
樣企業很多商業秘密便被許多人
知曉，對企業是不利的。而調解則
是雙方私下進行，無需向公眾展示許
多商業機密作為證據，因此調解可以
更好地保護企業利益。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示範區建設十多年來，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更吸引大量香港司法界人士北上發展，許多人成為深圳國際仲裁院
仲裁員，助力前海國際仲裁業務發展。今年2月底，在「深圳國際仲裁院
第三屆理事會理事聘書頒發儀式」上，13人中就有7名來自港澳及海
外，佔比過半。在深圳國際仲裁院仲裁員名冊中，1,547名仲裁員覆蓋全
球114個國家和地區，境外仲裁員佔比36.78%，其中境外仲裁員絕大多
數來自香港，其餘來自澳門和海外等。
該仲裁院國際化水平在全國領先。截至去年底，深圳國際仲裁院累計
受理案件總爭議金額1,272多億元（人民幣，下同），居亞洲第一、全球
前三。受理涉外案件總爭議金額420億元，個案最高爭議金額239.91億
元，個案爭議金額在10億元以上的案件數量為21個，受理涉外案件覆蓋
國家和地區累計138個，均位居全國第一。
香港和解中心會長羅偉雄表示，他作為深圳國際仲裁院仲裁員，多年

前為兩名香港商人在內地發生商事糾紛進行調解，雙方爭議金額超過
5,000萬元。雙方共同選定深圳國際仲裁院調解中心作為調解機構，並共
同商定選擇羅偉雄擔任該案獨任調解員。在經過7個多小時的耐心調解，
雙方達成了和解協議。「根據和解協議內容作出了裁決，這是前海調解
接軌香港的第一案。」

為了保護大灣區企業文化、藝術和科
技等知識產權，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
理協會最近正式推出香港國際物權保護雲
平台（Hong Kong Internation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Cloud Platform，以下簡
稱HIPPP），國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
會主席及HIPPP創辦人羅偉雄表示，
HIPPP在物權保護方面提供最優良解決
方案，其服務範圍延伸至所有物權，填
補了巿面上所需的物權保護種類與香港
政府所提供的產權保護種類之間的服務
空缺差距。

兩年料逾萬件創作品加入
他稱，HIPPP第一階段正式上線，對
藝術品、文化產業、非物質文化遺產等
知識產權進行登記，數據固化，防止篡

改，以便將來產生糾紛時可以通過平台
取證，加強知識產權估值功能及便利公
平交易，並提供一站式跨境解決服務。
主要目標受惠人士是大灣區和海內外文
化創意產業、藝術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工匠、企業家、從事相關產業的知識產
權保護及法律服務提供者，協助推動發
展香港成為國際文化藝術創作中心、非
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和知識產權交易
中心。
羅偉雄說，內地、香港和國外企業
等在大灣區未來可以通過香港國際物
權保護雲平台實現權益保護，為其產
品和設計等增值，相信兩年內保守有1
萬件創作品加入平台保護，樂觀預計
數量達到 5萬件，產品創作人、設計
師等登記數量超過5,000人，實現更多

的價值，並銜接元宇宙和其他拍賣
等。

數碼認證保護知識產權
資深國際調解專家、仲裁員蔡其南表

示，HIPPP採用貿易通Smart Together
數碼身份認證服務，供用戶於平台上以
電子護照遙距申請個人（遠程）ID-Cert
類別十二，用戶於提交其名下產品或設
計等知識產權文件至HIPPP平台時，以
其ID-Cert類別十二進行安全及具法律
效力的電子簽署，確認其個人身份，使
用戶的知識產權受到高規格的保護。國
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已在海外設
立分會並與全球各地的專業調解中心與
團體達成合作夥伴關係，以進一步推廣
HIPPP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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